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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5〕29 号

申请人：杨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公安局。

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公安局作出的卢公（城关）行罚决

字〔2025〕16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5 年 4 月 14

日提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并听取了申请人意见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请求：1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卢公（城关）行罚决

字〔2025〕16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；2.依法重新审查作

出合理的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参加相关活动并非以盈利性为目的，而是出

于个人娱乐和社交需求，未组织或参与大规模高金额赌博活

动，参与人数有限，未有实质性赌资金额，未达到构成赌博

犯罪的法定标准，被申请人将其行为定性为赌博属于事实认

定错误。一直积极配合执法机关调查，如实陈述事实，对自

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并愿意承担相应责任，但被申请人作出处

罚决定时未充分考虑悔罪态度，处罚过重，不符合教育与处

罚相结合的原则。被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中适用法律不当，自

己的行为情节较轻、危害不大，未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，也

未涉及大规模赌博场所，应当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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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称：2025 年 3 月 21 日 13 时许，在 X 镇王某家

中，王某、梁某、张某、杨某四人使用王某的麻将机、麻将，

以“拳打脚踢、三人麻将、赢家下场”的方式轮流参与赌博，

每人每局赌资 300 元，王某每局抽头渔利 30 元，300 元赌资

输完后一局结束，在第二局刚结束赌资未结算时被民警当场

查获。根据《河南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标准》（豫

公通〔2009〕239 号）第 94 条(二)第一项规定，人均参赌金

额在 1000 元以上，或当场赌资在 4000 元以上的，或赌局中

输赢达到 200 元以上的，构成情节严重；第 94 条(二)第八

项规定，一年内曾因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受过处罚的，

构成情节严重。杨某 2018 年 10 月 17 日因赌博被卢氏县公

安局城关派出所罚款贰佰元；2019 年 3 月 2 日因为赌博提供

条件处行政拘留十日，并处罚款五百元；2024 年 4 月 11 日

因赌博被卢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二日，并处罚款三千元。

杨某此次赌博行为赌局中输赢超过 200元，且存在多次前科，

其违法行为为严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七十条，被申请人对杨某作出行政拘留十日，并处罚款三

千元的处罚决定，认定事实清楚，定性准确，证据确实充分，

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裁量适当，请求卢氏县人民政府

依法维持该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本机关查明：2025 年 3 月 21 日 13 时许，在 X 镇王某家

中，申请人杨某与王某、梁某、张某四人使用麻将机、麻将，

以“拳打脚踢、三人麻将、赢家下场”的方式轮流参与赌博，

每人每局 30 个筹码，每个筹码为 10 元，赌资为 300 元，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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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每局抽头渔利 3 个筹码（30 元），共进行两轮赌局。第一

局张某赢 38 个筹码（380 元），梁某赢 5 个筹码（50 元），

王某输 17 个筹码（170 元），杨某输 30 个筹码（300 元）；

第二局张某输 30 个筹码（300 元），梁某赢 3 个筹码（30

元），王某赢 9 个筹码（190 元），杨某赢 14 个筹码（140

元）。在第二局刚结束赌资未结算时被民警当场查获。被申

请人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作出卢公（城关）行罚决字〔2025〕

16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对申请人以赌博行政拘留十日，

并处罚款三千元。

另查明：杨某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因赌博被卢氏县公安

局行政拘留十二日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七十条：“以营利为目的，为赌博提供条件的，或者参与

赌博赌资较大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

节严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五百元以上三

千元以下罚款。”参照《河南省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

标准》第 94 条第二款第(二)项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构成情节严重：1.人均参赌金额在 1000 元以上，或当场赌

资在 4000 元以上的，或赌局中输赢达到 200 元以上的；……

8.一年内曾因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受过处罚的；9.其他

情节严重的情形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杨某参与赌博过程中输

赢累计超过 200 元，且一年内曾因赌博受过处罚，超过了赌

博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。被申请人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及裁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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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，认定申请人杨某赌博情节严重，并作出相应处罚，符

合法律规定。

关于申请人提出打麻将活动是非盈利性娱乐以及筹码

未结算现金或转账，认为不构成赌博的主张。根据《公安部

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第五条第

一款：“赌博活动中用作赌注的款物、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

过赌博赢取的款物属于赌资。”第六条第一款：“赌博现场

没有赌资，而是以筹码或者事先约定事后交割等方式代替

的，赌资数额经调查属实后予以认定。个人投注的财物数额

无法确定时，按照参赌财物的价值总额除以参赌人数的平均

值计算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虽然申请人等人被公安机关查获

时只有筹码尚未进行结算，但不影响被申请人认定的赌资及

赌博过程中输赢的事实。故被申请人认定原告以营利为目的

参与赌博，证据确凿充分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作出的卢公(城关)行

罚决字〔2025〕16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》，认定事实清楚，

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作出的卢公（城关）行罚决

字〔2025〕16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5 月 27 日


